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生奖助学金实施办法
为进一步规范我园研究生奖助体系，激励在读研究生勤奋学习，根据《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关于研究生奖助学金管理的指导意见》精神，经园学位会讨论并报园务会批准，制定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生奖助学金实施办法如下： 
一、奖助学金奖励对象

1、华南植物园基本学制内的全日制在学研究生（含专业型工程硕士）；
2、基本学制：硕士研究生3年；博士研究生3年；硕博连读生5年；
3、委托培养、定向培养及联合培养的研究生不享受奖助学金；
4、休学、退学不享受奖助学金；

5、在学研究生赴外研修、联合培养博士生项目出境、出国半年以上只享受普通奖助金。
二、奖助学金的组成、来源和发放
奖助学金主要由普通奖助金、等级奖学金和三助奖酬金构成。

1、普通奖助金：由中科院研究生院按照学籍管理核定，由中科院计划局拨付我园。全院统一标准，面向1-3年级在学研究生设立。由我园按照标准按月发放。

2、等级奖学金：由园筹措。面向各年级在读研究生设立。
我园为在学期间发表SCI论文学生发放的“研究生发表论文奖励”，为参加“华南植物园研究生学术论坛”优秀学生发放的相关奖励，作为等级奖学金的一部分，按照冠名设立的相关意向和要求，由园综合评选发放。
因事假离园时间超过一个月，或学习工作不努力且屡教不改、或有违规违法行为的研究生，等级奖学金可予以核减或停发。
3、三助奖酬金：由导师和设岗部门负责筹措。面向做出三助工作贡献的研究生设立。其中，助研奖酬金由导师按照我园的规定和要求，从研究课题经费中列支发放；助教奖酬金由课程教学组织部门制定标准并发放；助管奖酬金由岗位设置部门和人事部门制定标准并发放。
三助奖酬金要与三助岗位任务相挂钩，实施任务合同的规范管理。设岗部门或课题项目负责人（导师），应将岗位及相应职责要求在园内部予以公开，研究生须经导师同意后申请相应岗位，并与设岗部门或课题项目负责人、研究生部签署三助岗位任务合同书（见附件）。受聘三助岗位的研究生，须按岗位职责要求完成工作任务，接受考核。对于工作任务完成不好的研究生，三助奖酬金应予减发；对于不能履行岗位职责的研究生，三助奖酬金应予停发。
三、奖助学金设置标准
奖助学金分为博士生和硕士生两个层次。
	培养层次
	普通奖助金
（园支付）
	等级奖学金
（园支付）
	助研奖酬金
（导师支付）
	生均待遇

（元/月）

	博士一年级
	1000元/月


	600元/月
	600~900元/月
	≧2200

	博士二、三年级
	
	
	700~1000元/月
	≧2300

	硕士一年级
	400元/月


	500元/月

	0（不设三助）
	900

	硕士二、三年级
	
	
	500~800元/月
	≧1400

	备注
	1．四年级及以上的研究生（硕博连读生按转博后起算）停发普通奖助金和等级奖学金；对于能够正常履行学习工作职责的研究生，由导师继续提供助研奖酬金。标准自定。
2．各研究领域（组）可在自主经费中增设等级奖学金。标准自定。


四、奖助学金新标准实施后，三助（助研）奖酬金需严格执行，不得低于最低标准。
五、研究生基础课程学习费、论文研究教学培养所需费用（含学习、实验、论文答辩费等），由导师从课题经费中列支。
六、我园为每名全日制研究生根据广东省学生医保政策提供基本医疗保险。其他福利包括过节费、高温补贴等按原标准执行。由园经费列支。
七、本奖助学金实施标准自发文之日起生效，并于2010年9月开始正式执行。
八、本办法由人事教育处研究生部负责解释。
附件：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三助岗位任务书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三助岗位任务书
	培养单位
	华南植物园
	岗位性质
	□助管   □助教  □√助研

	岗位描述
	

	工作内容与职责
	

	注：以上内容由设岗部门(课题组)填写。

	学生姓名
	
	身份证号
	

	学生类别
	□博士生   □硕士生
	联系方式
	

	学   号
	
	导师姓名
	

	工作内容与
考核指标
	

	本人明确岗位职责，自觉接收岗位考核，同意聘用任务要求。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导师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用人部门（课题组）意见
	三助奖酬金标准
	元/月
	支付课题编号
	

	
	拟聘起止时间
	年  月，至      年  月 

	
	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审批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研究生部意见
	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备 注
	1．助教岗位用人部门意见由任课教师填写，其中的奖酬金标准由课程组织部门填写。
2．助研岗位须经科研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助管岗位须经人事部门审核同意；助教岗位须经课程组织部门审核同意。


